
 

 

 

 

 

 

 

 

 

 
 

 

 

 

 

 

2019 
 

山东鑫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cenkerBiologicalTechnologyCo.,Ltd. 

年度报告摘要 

鑫科生物 

NEEQ : 871659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崔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国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董国安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曲楷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635-8575918 

传真 0635-8575819 

电子邮箱 qukai@scenker.com 

公司网址 www.scenker.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山东省聊城市凤凰工业园纬二路 20 号，邮政编码： 

252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3,097,854.63 95,926,127.15 -2.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533,490.60 70,635,136.46 -10.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98 1.09 -10.0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23% 24.6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1.76% 26.3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6,819,412.86 33,550,221.16 -20.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1,645.86 3,992,690.35 -277.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267,993.79 3,897,544.2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1,834.97 2,344,343.39 2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0.59% 5.8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83% 5.6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6 -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5,272,500 70.08% 0 45,272,500 70.0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077,500 9.41% 0 6,077,500 9.41% 

      董事、监事、高管 6,442,500 9.97% 0 6,442,500 9.97%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9,327,500 29.92% 0 19,327,500 29.9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8,232,500 28.22% 0 18,232,500 28.22% 

      董事、监事、高管 19,327,500 29.92% 0 19,327,500 29.9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64,600,000 - 0 64,6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崔阁 24,310,000 0 24,310,000 37.63% 18,232,500 6,077,500 

2 赫本医疗 10,000,000 0 10,000,000 15.48% 0 10,000,000 

3 东方通鑫 10,000,000 0 10,000,000 15.48% 0 10,000,000 

4 孙慧琳 0 7,639,300 7,639,300 11.83% 0 7,639,300 

5 福道高科 6,000,000 0 6,000,000 9.29% 0 6,000,000 

6 刘芬 1,000,000 0 1,000,000 1.55% 0 1,000,000 

7 郝伟 1,000,000 0 1,000,000 1.55% 0 1,000,000 

8 董国安 810,000 0 810,000 1.25% 607,500 202,500 



9 刘华亭 650,000 0 650,000 1.01% 487,500 162,500 

10 徐磊 600,000 0 600,000 0.93% 0 600,000 

合计 54,370,000 7,639,300 62,009,300 96.00% 19,327,500 42,681,8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股东孙慧琳为股东崔阁的弟媳。 

2、股东孙慧琳持有福道高科的普通合伙人即其基金管理人山东福道投资有限公司 99.50%的股权。 

3、股东东方通鑫的普通合伙人即其基金管理人北京东方通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股东赫

本医疗的股东均为高波和姜宏，高波和姜宏各持有北京东方通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赫本医疗

50%的股权，高波担任这两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4、股东董国安、刘华亭为股东崔阁的配偶王立玉所控制的山东省聊城市科霸电脑有限公司的股东。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止报告日公司共有20名股东，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崔阁直接持有公司37.63%的股份，为第一大股 

东，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崔阁担任公司的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崔阁。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规定修订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

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9,998,791.96   7,430,504.12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998,791.96   7,430,504.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3,343,679.92   5,638,761.25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343,679.92   5,638,761.25 

1、执行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知》（财会【2019】8 号），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

准则施行日 2019 年 6 月 10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2、执行修订后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

会【2019】9 号），对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 2019

年 6 月 17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

组，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3、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简称“原金融工

具准则”)。 

4、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规定修订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

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因执行新准则相应调整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详见本报告附注“三、28、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期合并报表包含子公司北京鑫骥金诺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

化。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